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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方 建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二 OO 二 年 度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决 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2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2002 年10 月14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五一中路49 号公司总部

四楼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股东 3人，代表171,031,80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13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

全体股东审议，并以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赞成31,80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反对0 股，弃权0 股，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资产置换之关联

交易的议案》（详见本公司2002年 9月 1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的《南

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之关联交易公告》。由于该项交易属关联

交易，关联人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二、以赞成31,80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 0股，弃权0 股，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收购股权之关联

交易的议案》(详见本公司 2002 年 9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的《南

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之关联交易公告》，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为与本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三、以赞成31,80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0股，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湖南华菱管线股

份有限公司与娄底市华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

娄底市华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商品供应合同>的议案》（详见本公司



2002年 9月 1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与本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四、以赞成31,80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与湖南华

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商品供应合同>的议案》（详见2002年 8月 1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华菱管线股份

有限公司互相供应商品关联交易公告》，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与本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五、以赞成171,031,80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公司董事、监事

薪酬方案》； 

六、以赞成 171,031,803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放弃

2002年度配股计划的议案》(详见本公司2002年 8月 16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经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证券从业律师刘彦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 年

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Ο二年十月十六日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刘彦律师出席公司二 OO 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进行法律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意见》）及《公司章

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以公告的形式刊登

于 2002 年 9 月 14 日的《证券时报》上。本次大会于 200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

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符合会议通知公告。 

经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之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171031803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72.013%；股东均有相关持股证明。 

2.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 

经验证，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本次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的提案。 

四、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大会对列入议程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记名式投票方式进行逐项

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关联人及



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进行了回避并放弃关联交易议案之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各普通议案均以出席本次大

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特别议案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会议记录及决议由出席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刘彦      

                    
  
  

                                   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6.8%股份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向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

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建材”）部分国有法

人股股份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概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与华菱集团于 2001 年 12 月开始就转让股份事宜进行磋商，于 2002

年 6 月 6 日在长沙市正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本公司拟向华菱

集团出让所持有的南方建材 17,100 万国有法人股中的 8,740 万股，占南方建材

总股本的 36.8%；本次转让价格以每股 1.58 元计算，转让金额为 13,800 万元，

华菱集团以其对本公司的 13,800 万元债权进行抵付。在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并办

理完毕股份过户手续前，拟转让的股份由华菱集团托管。本次股份过户登记费用

由双方根据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华菱集团将持有南方建材 8,740 万股股份，股份性质

为国家股，占总股本的 36.8%，成为第一大股东；本公司仍将持有南方建材国有

法人股 8,360 万股，占总股本的 35.2%，为第二大股东。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2]123 号文和财政部财

企[2002]268 号文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函[2002]256 号文批准豁

免华菱集团本次股份受让要约收购义务。《股份转让协议》已于 2002 年 9 月 30

日生效。 

二、本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名称：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长沙市展览馆路 27 号。法定

代表人：张龙发。注册资本：12，921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

资）。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5 日。注册号：4300001001930。经营范围：经销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铸锻件及适用零部件、汽车

（含小轿车）及其配件、橡胶、轮胎、五金、交电、化工、生铁、炉料、煤炭、

日用杂品、针纺织品及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 

三、股份出让后持股情况介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仍将持有南方建材国有法人股 8,360 万股。

本公司未委托他人行使未转让的南方建材国有法人股的股东权利。 

四、本公司与华菱集团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受让方华菱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转让股份的资金安排 

本公司不存在对南方建材出资不到位、占用南方建材资产、资金（包括担保、

抵押与质押事项）的情况。 

本公司在本次股份转让中收取的 13,800 万元全部用于抵偿所欠华菱集团的

借款。 

六、出让股份的限制情况 



南方建材是由本公司独家发起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于 1999 年 4 月

12 日登记注册，迄今已满 3年，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所持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2002 年，由于诉讼原因，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 8,740 万国有法人股被冻结，但

目前该部分股份的冻结状态已经解除，可以依法进行转让。除此之外，本次出让

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担保等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 

七、持有、买卖南方建材流通股的情况 

在股份转让协议洽谈前后及报送材料前的六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

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南方建材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在股份转让协议洽谈前后及报送材料前的六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

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南方建材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002 年 10 月 15 日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受让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6.8%股份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协议受让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方集团”）所持有的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建材”）部分国有法

人股股份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份受让概述 

本公司与南方集团于 2001 年 12 月开始就受让股份事宜进行磋商，并于 2002

年 6 月 6 日在长沙市正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本公司拟受让南

方集团持有的南方建材 17,100 万国有法人股中的 8,740万股，占南方建材总股

本的 36.8%；本次转让价格以每股 1.58 元计算，转让金额为 13,800 万元，本公

司以对南方集团的 13,800 万元债权进行抵付。在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完毕

股份过户手续前，拟转让的股份由本公司托管。本次股份过户登记费用由双方根

据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南方建材 8,740 万股，股份性质为国家

股，占总股本的 36.8%，成为第一大股东；南方集团仍将持有南方建材 8,360 万

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 35.2%，为第二大股东。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已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2]123 号文和财政部财

企[2002]268 号文批准。考虑到目前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本次股份转

让后南方建材的控制权未发生实质改变，且本公司准备长期持有南方建材股票等

情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函[2002]256

号文，豁免本公司本次股份受让要约收购义务。《股份转让协议》已于 2002 年 9

月 30 日生效。今后若本公司、本公司的子公司或关联企业增持南方建材股票，

将按照《证券法》的规定以要约方式进行，除非事先获得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

义务的豁免。 

二、本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名称：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长沙市芙蓉中路 269

号华菱大厦 20 楼。法定代表人：李效伟。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9 日。注册

资本：200,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号：

430000100081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黑色、有色金属产品、矿产品、炭素制

品及延伸产品、副产品、水泥、焦炭、焦化副产品、耐火材料；供应生产所需的

冶炼、机械电器设备和配件以及燃料、原辅材料、经营本企业自产的产品出口业

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业的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加工贸易和补偿

贸易业务。 

本公司经营 7大类 5,000 多种规格系列产品，其中主导产品线材、无缝钢管、

螺纹钢和铜加工材在国内外市场有较强的竞争力，已形成 500 万吨钢、380 万吨

铁、500 万吨钢材、3.6 万吨铜材的年综合生产能力。目前共有员工近5万人，

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2 万人。1999 年底本公司总资产为 143.3 亿元，净资

产为 55.8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7.4 亿元，实现利润 2.1 亿元；2000 年底

本公司总资产为 154.6 亿元，净资产为 69.3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8.4 亿元，

实现利润 3.2 亿元；2001 年底本公司总资产为 172.9 亿元，净资产 73.5 亿元，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1.5 亿元，实现利润 5.2 亿元。 

本次股份转让前三年内，本公司无重大违法行为。 

三、受让本次股份的资金来源 

截止 2002 年 6 月 6 日，南方集团共欠本公司 13,800 万元资金尚未偿付，本

公司以该债权抵付受让股份所需款项。 

四、本公司的主要出资人情况 



本公司系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办函（1997）338 号文批准，于 1997年 11

月 9 日成立的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 

五、本公司主要关联法人的基本情况 

1、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98 年 7 月 16 日成立，住

所为湖南省湘潭市岳塘，法定代表人为林武，注册资本为 40,000 万元，注册号

为 4303001001442，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生铁、钢材、

焦化产品、水泥、矿石、耐火材料、冶金机械设备制造、销售；建筑安装；汽车

运输，冶金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自动化设备经营与技术开发；出口商品：钢铁产

品、焦炭及化工副产品、耐火材料；进口商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

配件“三来一补”业务。 

2、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97 年 11 月 20 日成立，

住所为湖南省娄底市，法定代表人为李建国，注册资本为 69,000 万元，注册号

为 4313001000307，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钢材、钢坯、

生铁、焦炭、煤气、硫铵、焦油、水渣、矿石、氧气、氩气、粗苯、黄血盐的生

产销售，机械加工制造；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及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的销售；饮食、住宿、旅游、文化娱乐服务；发电；交通运输；机电维

修建筑安装设计；本公司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所需的原辅材料、设备、仪器仪表的

进口业务；计算机、通讯设备的维修、销售；承办来料加工、进料加工、补偿贸

易业务；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3、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98 年 7 月 8 日

成立，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大粟新村，法定代表人为胡衡华，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注册号为 4304001000854，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为机械加工、汽车运输、第三产业、钢材及其加工制品、丙烷金属切割气、液化

气的销售。 

4、长沙铜铝材有限公司 

长沙铜铝材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98 年 11 月 6 日成立，住所

为湖南省长沙市航空路 3号，法定代表人为邓楚平，注册资本为10,600 万元，

注册号为 4301001001240，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铜、

铝材及其制品；冶金加工设备、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政策允许的矿产品销售、



铜铝材及制品制造、加工。 

5、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4 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1999）58 号文批准，本公司作为

主发起人，发起设立了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为“华菱管线”。

华菱管线法定代表人为李效伟，注册号为 4300001003378。华菱管线目前总股本

为 176,537.50 万股，本公司持有其中 131,250 万股，占总股本的 74.35%。 

华菱管线是我国电站用高压锅炉管、石油管、制品用优质线材、国家重点工

程用优质螺纹钢的生产基地，主要产品有无缝钢管、线材、螺纹钢等六大类 5,000

多个品种规格，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部分产品出口美国、欧洲、新加坡、韩国、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中东、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截止 2001 年底，华菱管线拥

有年产钢 460 万吨、钢材 464 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2001 年钢、连铸坯、钢材

产量在全国钢铁企业中分别排名第 9、8和 8位，线材、�无缝钢管产量全国排名

分别为第 3位和第 5位。 

6、湖南张家界冶金宾馆 

湖南张家界冶金宾馆于 1989 年 11 月 24 日成立，住所为湖南省张家界永定

区紫舞路 2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效伟，注册资本为 576.9 万元，注册号为

4308021000232，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经营范围为住宿、饮食服务。本公司

持有其 51.76%的股份。 

7、湖南远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远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4 月 22 日成立，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鑫大厦二楼，法定代表人为李效伟，注册资本为册资本

3,785.77 万元，注册号为 4300001003460，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为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系统集成工程开发、设计、施工并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电子图书、音像制品的设计、制作、销售；电气

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信设备（不含卫星接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设计、制作影视、平面广告。本公司持有其 43.71%的股

份。 

六、本公司与南方集团、南方建材其他股东的关系 

本公司与出让方南方集团以及南方建材其他股东之间无任何产权关系。本公

司也没有接受南方建材其他股东的委托代为行使其股东权利。 

七、本公司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在受让南方建材 36.8%股份后，未来三年内不收购南方建材流通

股股票，且不出让所持有的南方建材股份。 



本公司拟对南方建材进行资产重组，将环保业务引入南方建材，成为其核心

业务之一。南方建材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已于 2002 年 9 月 12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建材收购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娄底市华菱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8％的股权的议案，并将于 200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南方建材

200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八、持有、买卖南方建材流通股的情况 

在股份转让协议洽谈前后及报送材料前的六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

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南方建材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在股份转让协议洽谈前后及报送材料前的六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

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南方建材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九、备查文件 

1、 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2]123 号文 

2、 财政部财企[2002]268 号文 

3、 中国证监会证监函[2002]256 号文 

4、 股份转让协议 

5、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编号：2002-23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东股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下简称“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集团”）

向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协议转让所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国有法人股股份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概述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南方集团与华菱集团已于2002 年 6月 6 日正

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托管合同》。南方集团拟协议转

让所持有的本公司17,100 万国有法人股中的8,740 万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6.8%。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每股 1.58 元计算，转让金额

为 13,800 万元。在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并完成股份过户手续前，该部

分股份由华菱集团托管。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华菱集团将成为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南方集团仍将持有本公司8,360 万国有法人股，占总

股本的35.2%，为第二大股东。 

 

二、股份转让后主要股东（及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1、股份转让前的主要股东及股份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持股性质 

1 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171,000,000 72.00 国有法人股 

2 韩   道   全 368,500 0.16 社会公众股 

3 王   人   清 347,500 0.15 社会公众股 

4 丁   凤   兰 310,941 0.13 社会公众股 

5 丁   从   发 298,800 0.13 社会公众股 

6 郭   景   星 263,800 0.11 社会公众股 

7 柏   成   源 249,587 0.11 社会公众股 



8 陈   在   贵 243,770 0.10 社会公众股 

9 张   培   芝 239,159 0.10 社会公众股 

10 刘   林   琳 225,436 0.09 社会公众股 

 

2、股份转让后的主要股东及股份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持股性质 

1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87,400,000 36.8 国家股 

2 南方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83,600,000 35.2 国有法人股 

3 韩   道   全 368,500 0.16 社会公众股 

4 王   人   清 347,500 0.15 社会公众股 

5 丁   凤   兰 310,941 0.13 社会公众股 

6 丁   从   发 298,800 0.13 社会公众股 

7 郭   景   星 263,800 0.11 社会公众股 

8 柏   成   源 249,587 0.11 社会公众股 

9 陈   在   贵 243,770 0.10 社会公众股 

10 张   培   芝 239,159 0.10 社会公众股 

 

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情况 

在本次公告前六个月内，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和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 年 10 月 15 日 

 

 
 


